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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文第一段核撥之嚮費應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規定調整後，另依大會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週

轉藎金決議案一二三二（十二）第一段之規定，以會員國所繳會費撥充之。爲此項調整計，茲估定一九五

八會計年度雜項收入爲三，二五0,000美元；

三．秘書長於事前徵得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後，得將預算各款經蕢互相流用；

四．除上文第一段核撥之經費外，茲由圖書館某金收入項下另撥一三人）00美元，以供購置書籍期刊、

地圖及圖書館設備並充共他與該綦金之宗旨與規定相符之費用；

五．授穡秘睿長依照財務條例之規定自聯合國郵政管理局、遊客事務料、出售出版物、膳食供應及有

關服務以及禮品銷售處等項收入下支付各該業務之直接費用；收入超過支出之藪應依財務條例七及上文第

二段之規定作爲雜項收入。

一二三一（十二）．一九五八會計年度

臨時及非常費用

大會，

決議於一九五八會計年度：

一．授權秘書長，於徵得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同意後，逄照聯合國財務條例規定，承澹臨

時及非常攢用之閼支；但遇下列情形，毋須徵得諮

詢委員會之同意：

(a) 所承癢之畏用，嚮秘書長證明與和平及安

全之維持或緊急經濟復興工作有關，共穂額不超過

二百萬美元者；

(b) 經國際法院院長證明，因下列情事而承擅

之欒用：

(i) 專案法官之任命（規約第三十一條），

共費用穏額不超過二囤， 000美元

者；

(ii) 襄審官之任命（規約第三十條），或證

人之傳喚及鑑定人之任命（規約第五

十條），共梟用總額不超過二五，00

0美元者；

(iii) 非連任法官繼續辦公（規約第十三條，

第三項），共費用總額不超過四0,0

00美元者．；

(iv)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點開庭（規約第二

十二條），共費用純額不超過七五，。

00美元者；

(v) 支付非連任法官養卹金、旅蕢及搬運

喪，法院新任法官旅費及搬運纜，共賚

用總額不超過三一'000美元者；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

策上三一次全體會鋹。

(c) 關於會議時地分配辦法，所承澹之賡用，經

秘書長依據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會決議案一

二0二（十二）第四段授權，共總額不超過二五，o

00美元者；

二．秘書長應向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及

大會第十三屑會報告依據本決議案規定所承撞之一

切開支及其情由，並就此等關支向大會提出追加概

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k三一；k全體會詼。

一二三二（十二）．一九五八會計年度

週轉基金

大會，

茲決議：

一．裁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之年

度週轉某金撇額定爲二千二百萬美元，其來塬爲各

會員國依據本決議案第二段及第三段之規定預繳之

視款；

二．各會員國應按大會爲會員國攤什第十竺年

度預算所通過之會賡比額表預繳現款，以充上文第

一段所規定之週轉綦金；

三．各會員國依照大會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決議案一O八五（十一）之規定繳充一九五七

會計年度週轉琫金之撇額應抵充此項新分攤之預繳

數額；若會員國繳充一九五七會計年度週轉某金之

預繳數額超過共依上文第二段規定所應繳撇額時，

共溢額應抵充第十三年度或前此各年度該會員國所

應繳納之會疊；


